
 
 
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六 日  文 件 T T  4 5 / 2 0 1 6  
資 料 文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政 府 部 門 及 有 關 機 構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 

 
1 .  有 關 隔 音 板 物 料 的 隔 音 效 果  (會 議 記 錄 第 2 8段 )  
 

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土 拓 署 )的 回 覆 ：  
 

1 . 1  建 議 的 有 吸 音 功 能 的 隔 音 板 ， 符 合 歐 盟 設 計 標 準 。 該

隔 音 板 的 面 板 和 底 板 為 疏 孔 的 鋁 金 屬 板 ， 中 間 為 不 同

厚 度 及 功 能 的 吸 音 綿 板 。 汽 車 噪 音 穿 過 有 疏 孔 鋁 金 屬

面 板 後 ， 能 量 會 被 中 間 的 吸 音 綿 板 所 吸 引 ， 達 致 吸 音

效 果 。 根 據 歐 洲 設 計 標 準 ， 有 吸 音 功 能 的 隔 音 板 ， 大

約 能 將 一 般 汽 車 所 引 起 的 交 通 噪 音 減 少 約 8 5 %。  

 
2 .  有 關 沙 田 鄉 事 會 路 橋 下 的 馬 路 、 路 壆 、 橋 礅 及 隔 音 屏 障 的

尺 寸 、 受 影 響 的 樹 木 處 理 方 法 及 減 低 噪 音 的 數 據 (會 議 記 錄

第 3 1段 )   
 

土 拓 署 的 回 覆 ： 

 

2 . 1 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北 行 線 於 沙 田 鄉 事 會 路 橋 下 靠 近 鐵 路

方 向 的 路 旁 將 不 會 設 有 隔 音 屏 障 。 在 北 行 線 路 旁 上 斜

道 東 側 及 下 斜 道 两 側 的 擋 土 牆 上 則 將 會 設 置 兩 款 不 同

的 隔 音 屏 障 ， 尺 寸 分 別 為 5 . 5 米 高 加 上 2 米 懸 臂 (懸 臂

式 )及 1 . 2 米 高 (直 立 式 )。 該 隔 音 屏 障 並 不 會 對 鄰 近 樹 木

構 成 影 響 ， 但 有 部 分 樹 木 會 因 下 斜 道 西 側 擋 土 牆 加 固

工 程 而 需 要 移 植 或 砍 伐 。 沙 田 鄉 事 會 路 橋 下 的 大 埔 道

北 行 線 下 斜 道 附 近 的 馬 路 、 路 壆 及 隔 音 屏 障 的 尺 寸 可

參 考 附 圖 一 。  
 

2 . 2  透 過 安 裝 現 時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擴 闊 工 程 所 建 議 的 噪 音

 (一) 



緩 解 設 施 後 ， 大 部 分 位 於 此 路 段 的 住 戶 噪 音 水 平 ， 已

達 至 符 合 環 境 保 護 署 所 訂 立 的 噪 音 標 準 水 平 。 而 詳 細

的 噪 音 水 平 分 佈 情 況 ， 土 拓 署 已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五

日 的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上 向 各 委 員 匯 報 。

其 相 關 的 資 料 ， 可 參 考 附 圖 二 。  
 

3 .  有 關 要 求 大 埔 公 路 ( 偉 華 中 心 至 禾 輋 邨 一 段 )全 面 增 建 封 閉

式 隔 音 屏 障 的 動 議 (會 議 記 錄 第 3 8段 )  
 

土 拓 署 及 路 政 署 的 綜 合 回 覆 ： 
 

3 . 1  該 大 埔 公 路 路 段 分 別 屬 於 土 拓 署 工 程 項 目 7 8 6 1 T H  -大
埔 公 路 ( 沙 田 段 ) 擴 闊 工 程 及 路 政 署 工 程 項 目 6 8 0 4 T H  -
大 埔 公 路 ( 沙 田 段 ) 加 建 隔 音 屏 障 工 程 的 工 程 範 圍 之

內 。 就 土 拓 署 工 程 項 目 7 8 6 1 T H  - 大 埔 公 路 ( 沙 田 段 ) 擴
闊 工 程 而 言 ， 該 工 程 項 目 是 屬 於《 環 境 保 護 條 例 》下 指

定 工 程 項 目 ， 土 拓 署 已 根 據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要 求

完 成 評 估 ， 為 此 路 段 加 裝 合 適 而 可 行 的 噪 音 緩 解 裝

置 ， 其 中 包 括 半 密 閉 式 隔 音 罩 ， 直 立 式 和 懸 臂 式 隔 音

屏 障 等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獲 得 環 境 保 護 署

簽 發 的 更 改 環 境 許 可 證 。 該 工 程 項 目 亦 已 根 據 《 道 路

(工 程 、 使 用 及 補 償 )條 例 》(第 3 7 0章 )刊 登 憲 報 ， 並 已 獲

授 權 進 行 。 工 程 項 目 現 已 進 入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。 土 拓 署

預 計 將 會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第 二 季 內 為 該 工 程 項 目 向 立 法

會 申 請 撥 款 ， 以 爭 取 項 目 能 最 快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尾 開 始

施 工 並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尾 完 工 ， 以 改 善 沙 田 區 內 的 交 通

擠 塞 情 況 。  
 

3 . 2  至 於 路 政 署 工 程 項 目 6 8 0 4 T H  - 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加 建

隔 音 屏 障 工 程 方 面 ， 根 據 現 時 實 際 環 境 及 技 術 限 制 的

情 况 下 ， 在 偉 華 中 心 對 開 大 埔 公 路 北 行 缐 已 非 常 貼 近

港 鐵 沙 田 站 範 圍 ， 在 禾 輋 邨 對 開 大 埔 公 路 北 行 缐 亦 沒

有 路 肩 ， 加 上 設 計 及 道 路 安 全 標 準 要 求 ， 並 沒 有 足 夠

空 間 建 造 全 密 閉 式 隔 音 罩 及 相 關 地 基 工 程 ， 所 以 有 關

要 求 在 技 術 上 並 不 可 行 。  
 

 

 
 

 (二) 



4 .  有 關 「 N 4 2、 A 4 1、 A 4 1 P及 E 4 2號 線 首 班 及 尾 班 車 的 行 車 時

間 及 載 客 量 」 (會 議 記 錄 第 6 5段 )  
 
龍 運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(龍 運 )的 回 覆 :  
 

4 . 1  
 

路 線  班 次  載 客 率  
( 2 0 1 6 年 5 月 )  

A41 往 機 場 方 向 頭 班 車  66% 
A41 往 沙 田 方 向 尾 班 車  28% 

A41P 往 機 場 方 向 頭 班 車  61% 
A41P 往 沙 田 方 向 尾 班 車  28% 
E42 往 機 場 方 向 頭 班 車  81% 
E42 往 沙 田 方 向 尾 班 車  31% 
N42 往 東 涌 方 向 班 次 (兩 個 班 次 )  81% 
N42 往 沙 田 方 向 班 次 (一 個 班 次 )  60% 

4 . 2  另 外 ， 現 時 上 述 路 線 的 編 訂 行 車 時 間 如 下 ：  
 

路 線  編 訂 行 車 時 間 (分 鐘 )  
A41 65 

A41P 85 
E42 75 
N42 92 

 

4 . 3  我 們 會 繼 績 密 切 監 察 N 4 2 、 A 4 1、 A 4 1 P及 E 4 2號 線 的 運

作 情 況 ， 及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各 區 乘 客 對 機 場 巴 士 服 務

的 需 求 及 模 式 ， 並 會 在 需 要 時 考 慮 適 合 的 服 務 改 善 措

施 ， 以 應 付 乘 客 需 求 。  

 

5 .  有 關 要 求 優 化 新 增 的 機 場 通 宵 巴 士 服 務 「 N A 4 1」 號 線 的 建

議 方 案 的 動 議 (會 議 記 錄 第 6 9段 )  
 
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:  
 

5 . 1  運 輸 署 收 集 委 員 意 見 後 ， 會 與 龍 運 再 研 究 N A 4 1號 線 的

走 線 及 班 次 ， 希 望 能 在 下 次 會 議 前 提 出 修 訂 方 案 供 委

員 討 論 。  
 

 (三) 



5 . 2  N A 4 1號 線 根 據 車 費 等 級 表 內 「 通 宵 機 場 巴 士 服 務 」 所

規 定 的 金 額 及 其 路 線 的 長 度 ， 全 程 車 費 定 為 4 0 元 。

N A 4 1 號 線 的 收 費 與 現 時 其 他 地 區 的 N A 線 收 費 相 若 ，

例 如 前 往 屯 門 、 元 朗 及 天 水 圍 的 N A 3 3 及 N A 3 4 號 線 的

收 費 均 為 4 0 元 ， 前 往 港 島 及 將 軍 澳 的 N A 11 及 N A 2 9 號

線 的 收 費 均 為 5 2元 ， 而 前 往 大 角 咀 的 N A 2 1號 線 為 3 7 . 5
元 。  

 
6 .  有 關 沙 田 各 區 的 違 泊 數 字 (會 議 記 錄 第 9 2段 )  

 
香 港 警 務 處 的 回 覆 :  
 
6 . 1  因 應 在 馬 鞍 山 及 火 炭 區 內 所 接 獲 的 違 例 泊 車 投 訴 個 案

上 升 ， 警 方 於 上 述 地 區 加 強 執 法 。 以 下 為 相 關 的 違 例

泊 車 投 訴 及 檢 控 (定 額 罰 款 告 票 )數 字 ：  

 

 2 0 1 4年  2 0 1 5年  2 0 1 6 (首 半 年 )  
 投 訴

個 案  
定 額 罰 款

告 票  
投 訴 個

案  
定 額 罰 款

告 票  
投 訴 個

案  
定 額 罰 款

告 票  
馬 鞍

山 區  
2 , 7 7 0  1 5 , 1 8 3  3 , 9 8 6  2 2 , 0 6 7  1 , 7 3 6  1 2 , 6 4 4  

火 炭

區  
9 4 6  4 , 9 6 0  1 , 3 9 1  8 , 3 4 3  5 9 2  2 , 8 7 1  

 
6 . 2  警 方 並 沒 有 個 別 紀 錄 於 大 圍 城 河 道 車 房 外 的 違 例 泊 車

檢 控 數 字 。 以 下 為 於 大 圍 城 河 道 的 違 例 泊 車 投 訴 及 檢

控 (定 額 罰 款 告 票 )數 字 ：  
 

 2 0 1 4年  2 0 1 5年  2 0 1 6 (首 半 年 )  
 投 訴 個

案  
定 額 罰

款 告 票  
投 訴 個

案  
定 額 罰 款

告 票  
投 訴 個

案  
定 額 罰 款

告 票  
城 河 道  2 1  2 2 7  3 0  1 0 8  1 3  4 1  

 
7 .  有 關 建 議 改 善 沙 田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對 出 巴 士 總 站 設 計 及 遷

移 小 巴 站 的 動 議 (會 議 記 錄 第 1 0 8段 )  
 
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： 

 
7 . 1  運 輸 署 了 解 委 員 對 沙 田 插 桅 杆 街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外 專

線 小 巴 站 及 的 士 站 乘 客 上 落 點 安 排 的 關 注 。 運 輸 署 正

 (四) 



考 慮 將 上 述 專 線 小 巴 站 遷 移 往 附 近 位 置 的 可 行 性 。 同

時 ， 亦 會 與 相 關 部 門 研 究 在 上 述 專 線 小 巴 站 上 落 客 點

旁 將 原 有 較 高 的 石 級 削 低 的 可 行 性 ， 以 便 讓 乘 客 較 易

上 落 。 運 輸 署 會 就 上 述 事 宜 收 集 地 區 人 士 及 各 相 關 持

份 者 的 意 見 ， 再 作 決 定 。  
 
8 .  有 關 邀 請 運 輸 署 巴 士 及 鐵 路 科 出 席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會 議

(會 議 記 錄 第 1 2 5段 )  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： 

 
8 . 1  多 謝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(下 稱「 交 運 會 」 )邀

請 本 署 巴 士 及 鐵 路 科 派 員 出 席 將 於 九 月 六 日 舉 行 的 沙

田 交 運 會 會 議 。  
 

8 . 2  本 署 巴 士 及 鐵 路 科 於 本 年 二 月 透 過 交 運 會 秘 書 處 ， 將

2 0 1 6 / 1 7 年 度 沙 田 區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的 諮 詢 文 件 分 發 給 各

委 員 ， 並 派 員 於 三 月 八 日 及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出 席 沙 田 交

運 會 會 議 及 其 特 別 會 議 ， 諮 詢 委 員 對 路 線 計 劃 下 各 項

方 案 的 意 見 。 經 諮 詢 相 關 交 運 會 及 詳 細 考 慮 所 有 收 集

到 的 意 見 後 (當 中 包 括 各 相 關 交 運 會 、 地 區 人 士 及 市 民

經 不 同 渠 道 給 予 本 署 的 意 見 )， 本 署 於 本 年 六 月 底 透 過

各 區 交 運 會 秘 書 處 ， 將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的 落 實 及 調 整 項

目 總 結 分 發 給 各 區 交 運 會 委 員 。  
 

8 . 3  至 於 沙 田 區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下 部 分 方 案 因 應 收 集 到 的 意

見 而 需 考 慮 再 作 修 訂 (如 關 於 九 巴 第 8 8 X 及 新 巴 第 6 8 2
號 線 的 建 議 )， 本 署 巴 士 及 鐵 路 科 及 巴 士 公 司 待 擬 定 修

訂 方 案 後 ， 會 再 就 有 關 修 訂 諮 詢 相 關 交 運 會 的 意 見 ，

故 現 階 段 未 有 新 方 案 提 交 交 運 會 作 諮 詢 而 抱 歉 未 能 安

排 人 員 出 席 九 月 六 日 的 交 運 會 會 議 。  
 

8 . 4  本 署 已 備 悉 各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有 關 意 見 將 會 作 為 日 後 署

方 計 劃 巴 士 路 線 的 參 考 。 如 委 員 對 巴 士 路 線 有 進 一 步

的 意 見 或 建 議 ， 歡 迎 透 過 書 面 或 本 署 於 沙 田 交 運 會 常

設 的 代 表 將 有 關 意 見 向 本 署 反 映 ， 以 便 本 署 及 巴 士 公

司 於 日 後 制 訂 新 一 年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時 作 出 適 當 的 考

 (五) 



慮 。 多 謝 委 員 對 專 營 巴 士 服 務 的 關 注 。  
 
9 .  有 關 怡 成 坊 及 崗 背 街 的 交 通 違 例 檢 控 數 字 (會 議 記 錄 第 1 4 5

段 )  
 
香 港 警 務 處 的 回 覆 :  
9 . 1  以 下 為 於 怡 成 坊 及 崗 背 街 的 檢 控 ( 定 額 罰 款 告 票 ) 數

字 ：  
 

 2 0 1 4年  2 0 1 5年  2 0 1 6 (首 半 年 )  
 定 額 罰 款 告 票  定 額 罰 款 告 票  定 額 罰 款 告 票  
怡 成 坊  
及  
崗 背 街  

2 , 5 5 2  2 , 1 3 7  8 2 6  

 
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S T D C  1 3 / 6 5 / 4 5  

 

二 零 一 六 年 八 月  
 

 (六) 



大埔公路(沙田段) – 建議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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